
淄淄博博一一天天查查扣扣4400辆辆违违规规代代步步车车
代步车全面禁行“第一枪”打响，部分驾驶员仍不知禁行区域

代代步步车车治治理理应应从从源源头头抓抓起起

本报记者 马玉姝

6月1日，淄博打响代步车
全面禁行“第一枪”，在历经近8
个月的宣传、劝导和整改后，代
步车禁令终于落实到行动上。
当日，全市各区县共组织警力
和各镇办志愿者在城区104个
重点路口、路段开展代步车非
法行为综合整治，全市劝导登
记代步车3555辆，查扣代步车
40辆，其中四轮代步车23辆、三
轮代步车17辆。

车开了半年才知

上路得有牌有证

6月1日7时30分，根据张店
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张店
交警大队民警在新村西路和世
纪路路口对违法的电动三轮、
四轮车进行严查。7时45分，一
辆白色的四轮电动车沿非机动
车道由西向东行驶时，被民警
拦下。该电动车车身并没有悬
挂相应的车牌号，据驾驶员郭
女士介绍，她已经在准备机动
车C1证科目二的考试，目前驾
照还没学出来。经民警检查，郭
女士驾驶的四轮电动车最大设
计时速大于50KM/h，根据公安
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符合办理
车辆牌证手续。随后该车辆因
未悬挂车辆号牌、驾驶人无驾
驶证被处罚1200元，同时被依
法扣留。

拿到罚单时，郭女士有些
气愤：“去年冬天买这辆车时，
商家说不用挂牌、没有驾驶证

也能上路，当时也只是为了上
下班方便。开了半年之后，听说
这一类的车都需要驾驶证，最
近才报考了驾校。”郭女士说。

民警解释道：“报纸、广播、
电视上提前半年就开始宣传像
这一类电动车都不准上路，路
边也已有展示牌，前段时间也
公示了禁行区，现在车只能暂
扣，然后车主要带着车辆的合
格证和说明书到车管所看看，
在不在国家工信部目录里面。”

一路口1小时内

5辆代步车被扣

据张店交警大队四中队民
警王学征介绍，第一天查处主
要涉及无证驾驶、未悬挂号牌
和未挂保险标志等车辆，针对
不合格三轮电动车将进行登
记，交警支队以及街道办事处
都会对驾驶员进行指导教育，
主要对四轮电动车进行处罚，
无牌无证的要依法进行暂扣。

“单从外观并不能分辨出
车辆是否符合国家工信部目录
标准，驾驶员须通过张店区车
管所鉴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非法机动三轮、四轮车无驾驶
证罚款1000元；上路行驶不悬
挂号牌的，罚款200元，驾驶证
记12分。”王学征表示。

9时30分许，一辆银色四轮
电动车自北向南行驶时被交警
拦下，该车辆同样因未悬挂车
辆号牌、驾驶人无驾驶证被处
罚1200元并被依法扣留。驾驶
员陆先生已年过五旬，他拿到

罚款单时，情绪有些激动。“此
前我只了解到代步车马上要治
理，但一直没看到划定禁行区
的消息。要是早一天知道，我也
不会把车开出来。”陆先生告诉
记者，他对于网络上的宣传并
不知晓。

“我家住在郊区，我用这辆
车接送小孙子上下学，没想到
今天被查住了。”

记者跟随民警在该路口，1
小时内就有5辆电动三轮、四轮
车因未悬挂号牌、无证驾驶和
未挂保险标志被查扣。

代步车无牌无保险

发生事故隐患多

对于代步车的治理多数市
民表示赞成。“对于三轮、四轮
电动车的治理是对的，买车必
须要挂牌、买保险，要持证驾
驶，现在的很多电动车无法申
领车辆号牌，就没法缴纳交强
险和其他的商业保险，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就得不到
相应的理赔保障了，有很多隐
患。”市民刘先生说。

市民李先生表示：“现在有
些老年人的车刚买没几个月就
不让上路了，最好给老百姓一
个缓冲的时间。”

另一位李姓市民说：“我前
几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也从车
管所挂上牌了，现在车是合法
的，但我没有驾驶证。我今年接
近70岁了，还有什么驾驶证能
考呢？以后送孙子上学就成了
难题了。”

齐鲁晚报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本报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内部处理流程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延期处理理由
基本案情：原告李某诉称：

其于2011年6月1日通过政府公众
网络系统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
答复及提供所申请的政府信息，
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违法。

被告辩称：因原告在政府公
众网络系统递交的申请未能被
及时发现并被受理应视为不可
抗力和客观原因造成，不应计算
在答复期限内。

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于2011
年8月24日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未

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对原告李某
2011年6月1日申请其公开的政府
信息作出答复违法。

李岫岩律师解读：《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
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
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

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15个工作日。”本案由于政
府“政府信息网上依申请公开系
统”作为政府信息申请公开平台
所应当具有的整合性与权威性，
如未作例外说明，则从该平台上
递交成功的申请应视为相关行
政机关已收到原告通过互联网
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至于
外网与内网、上下级行政机关之
间对于该申请的流转，属于行政
机关内部管理事务，不能成为行
政机关延期处理的理由。

■行政诉讼专题·第三十六期

李岫岩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
法学院，法学硕士。山东鲁泉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代理了省
内数百起行政案件。李岫岩律师在
经济纠纷方面也多有建树，尤其金
融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挽回巨大经
济损失，李律师以其女性的感性，法
律人的理性思维在处理纠纷方面尤
其有独到之处，李岫岩律师是山东
电视台，齐鲁电视台特邀嘉宾解读
律师，山东法制报解读律师，生活日
报解读律师，新晨报特邀律师。其代
理案件多次入选国家部委督办案，
省高院评选的十大行政案件。咨询热线：13905317623

据知情人士介绍，截至目
前，淄博相关部门已对5家无
合法手续的家庭小作坊负责
人进行约谈，并依法取缔；对
代步车销售网点实行动态性
排查，全市代步车销售网点由
最初的486家减少到451家。

该知情人士说：“这类代
步车治理还是应该从源头抓
起，交警在一端进行治理，生
产厂家还在另一端‘泄洪’，不

仅收效甚微，把压力一步一步
推到交警身上，最终老百姓也
要承担后果。”

在此，张店交警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选择合法安全、绿色
环保的出行工具，不要购买不
合格的代步车，不要驾驶代步
车违法上路，提高群众安全出
行意识，为了你和他人的人身
安全，切勿购买和乘坐此类车
辆。

全市对代步车违法行为
的集中整治行动已经展开，以
下违法行为将被依法处理。

对非法营运的代步车，依
法进行处罚，并一律扣留车
辆。

对在禁行区内行驶的代
步车依法处罚；非法改拼装
的，依法扣留车辆。

对代步车占用人行道、占

道经营、乱停乱放的，依法予
以处罚。

对代步车交通违法、非法
营运、非法占路行为进行严查
严管，依法予以处罚。

对违规上路的代步车，执
法部门除按规定处理外，通知
车主所在镇(办)、村居(社区)
将车辆和人员一并带回，加强
教育引导。

这这些些违违法法行行为为将将被被严严查查

车主在购买车辆时应注
意：

首先，购买需要上路行
驶的车辆，其车型需经国家
工信部公告，应要求销售经
营户提供国家工信部公告文
件或文件编号，车主可在国
家工信部网站上查询是否属
实，如果未经国家工信部网
站公告，则车辆是属于非法
的。

其次，购买的车辆车型列
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即
CCC认证)目录的，应要求销
售经营户提供车辆一致性证
书，车主可在国家认监委网站
上查询是否属实。如果未取得
相关认证证书，则车辆是属于
非法的。

最后，车主应主动索要正
规的购车发票、产品合格证、
车辆一致性证书等手续。

今今后后购购买买车车辆辆应应注注意意啥啥

葛相关链接

扫扫齐齐鲁鲁壹壹点点查查看看禁禁行行区区域域
自6月1日起，全市各区

县划定的禁行区内全面禁止
代步车通行。此次治理的车
辆是指未列入《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
三轮、四轮车，包括电动、燃
油、混合动力驱动的农用车、
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车等
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

张店交警大队民警查处一辆无牌电动车。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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